
山西师范大学教务部
〔2023〕4 号

关于做好 2022 级本科生调整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位同学：

为了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

根据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晋师校字（2017)29

号）、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专业调整规定》（晋师教字（2015)4

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启动 2022 级本科生调整专业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2022 级本校全日制在册本科生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各专业转出和接收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专业 2022 级在册学

生数的 10%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申请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准许调整专业：

1.申请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或兴趣爱好，通过转入专

业的专业知识水平测试者。

2.申请学生因公伤或患某种疾病、生理缺陷，由本校指定的

医疗单位检查证明，并经校医院复查核实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

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者。

3.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和专业发展情况，在学生自愿的



基础上，可以适当调整部分学生的专业。

（二）申请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调整专业：

1.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者。

2.由低录取批次专业转为高录取批次专业者。

3.招生类别属于艺术及体育类或国家有明确规定者。

4.在校期间已有一次专业调整者。

5.公共必修课有不合格记录者。

（三）公费师范生不允许调整专业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学生申请（3 月 1 日-3 月 3 日）

1.学生下载填写《山西师范大学专业调整申请表》（可在教

务部官网"资料下载"栏目中下载）；

2.将填写好的《申请表》交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处。

（二）转出学院审核（3 月 4 日-3 月 5 日）

1.各转出学院对申请调整专业的学生进行审核，将通过审核

的申请调整专业的学生名单在学院网站主页公示。

2.将通过审核的申请调整专业学生的《申请表》签字盖章后

交教务部教务科。

（三）转入学院审核（3 月 6 日-3 月 10 日）

1.各转入学院根据本学院调整专业实施细则审核学生资格，

确定参加考核学生名单，组织考核，考核结束后将学生考核成绩

和拟接收学生名单在学院网站主页公示。

2.将公示无异议的拟接收学生的《申请表》签字盖章后交教

务部教务科。



（四）教务部审核公示（3 月 15 日前）

教务部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公示无异议后，通知学生办理

相关手续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必须坚持教育教学质量第一、德智体美劳全面

发展标准，在"公平、公正、公开"原则下，做好 2022 级本科生

调整专业咨询、考核和录取工作。

（二）各学院应于 2 月 28 日前将本次调整专业工作方案在

学院网站主页公布，同时报教务部教务科备案。

（三）学生要认真学习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专业调整规定》

（晋师教字（2015)4 号），了解相关规定，理性选择填报所需

调整的专业。

（四）学生需持有效证件参加考核，监考老师应严格核对身

份，严防代考、舞弊等违规行为发生。

（五）各转入学院在考核录取环节中应注意相关资料的留存，

做好痕迹管理以备查。

教务部将对本次 2022 级本科生调整专业工作全程监督。如

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可向教务部反映，联系电话：2051071（教务

部教务科）。

教务部

2023 年 2月 24 日


